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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治区级学会（协会、研究会）、高校（科研院所）科协、企业（园区）科协，各市科协、广西科协有关直属事业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国科协九届四次全委会会议精神，深化科协系统的改革创新，切实加强各自治区级学会（协会、研究会）（以下统称自治区级学会）、高校（科研院所）科协、企业（园区）科协、各市科协建设，经研究决定开展2018年度广西科协“提质增效”活动，以项目形式择优支持相关学会、科协开展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目标
　　围绕党和全区工作大局，找准深化改革切入点、结合点和着力点，围绕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政治引领，重点培育和扶持一批富有活力、优势明显的自治区级学会、高校（科研院所）科协、企业（园区）科协和市级科协，驱动服务地方经济技术发展和科学决策，实现效应倍增，引导其不断增强桥梁纽带意识、社会责任意识，不断提高服务创新能力、服务社会和政府能力、服务科技工作者能力以及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凝聚力、社会公信力，促进自治区级学会、科协综合能力提升。
　　二、申报类型
　　2018年度广西科协“提质增效”项目设11类80余个项目，资助经费共225万元。
　　（一）党建强会计划（2018-1号）:16个项目，共25万元；
　　（二）学会能力提升（2018-2号）：8个项目，共64万元；
　　（三）学术活动月学术活动示范（2018-3号）：10-18个项目，共20万元；
　　（四）企业（园区）科协能力提升（2018-4号）：6个项目，共12万元；
　　（五）广西专家论坛（2018-5号）:3个项目，共25万元；
　　（六）学会科普活动（2018-6号）：8个项目，共8万元；
　　（七）高校（科研院所）科协能力提升（2018-7号）： 10个项目，共30万元；
　　（八）创新助力工程（2018-8号）：4个项目，共10万元；
　　（九）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示范（2018-9号）:6个项目，共11万元；
　　（十）海智计划（2018-11号）：5个项目，共10万元；
　　（十一）院士专家服务工作（2018-12号）：10个项目，共10万元。
　　三、申报对象及基本条件
　　（一）申报对象
　　自治区级学会、高校（科研院所）科协、企业（园区）科协、市级科协、广西科协直属事业单位下属具备资质的单位。
　　（二）基本条件
　　1.学会应在理事会层面成立有“党的工作小组”；
　　2.申报单位应有实施本类项目的经验和基础，拥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和在本项目研究领域中有较高学术造诣的专家；
　　3.项目负责人应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4.部分项目贯穿实施“党旗领航--百名学会专家走基层”活动，即承担相关项目的单位需组织专家党员围绕贫困地区医疗卫生、产业规划、旅游规划、农业（林业、渔业等）技术、农村电商、教育、科学技术普及、企业科技创新等开展指导和帮扶，促进贫困地区深层次科技难题解决，有效助力脱贫攻坚；
　　5.开展的活动符合项目要求，能够遵守《广西科协培训费管理办法》及《广西科协会议费管理办法》等相关经费管理规定。
　　四、申报要求
　　（一）申报数量
　　每个单位最多可申报3类项目。每个项目编号即为1类，部分项目每类含2-3小类（如：2018-8号项目内含基本能力建设、学术交流和创新智库建设3小类），同一项目类型每个单位申报不超过2个小类内容；不分小类的项目，每个单位申报不超过2个项目。所申报的项目应目标明确、内容具体、措施可行、预期效益明显。
　　（二）材料要求
　　1.填报项目申报表等相关附件（详见《关于申报2018年度广西科协“提质增效”项目的通知》，请登录广西科协官网首页右侧“通知公告”栏查找下载，纸质版的通知不附附件全文）；
　　2.以上所需申报材料电子版一份，加盖公章纸质版二份；
　　3.提交的电子版文件名格式为“XX学会/XX科协/XX企业--X号项目”，如“广西学会学研究会--6号项目”，不按要求书写电子版文件名的申报材料视为无效申报材料；
　　4.申报截止时间为2018年3月31日。
　　（三）材料报送地址
　　1.纸质版邮寄地址：
　　南宁市青秀区古城路31号广西科协南楼201室（邮编：530022）
　　2.电子版报送学会部邮箱：gxkxxhb@126.com
　　3.联系人：黄建华、朱璇、雷佩儒、刘颖琪
　　联系方式： 0771-2862063、2613542、2630981、2617491
　　五、申报程序
　　（一）2018年3月31日前按照申报要求将相关材料报送至广西科协学会部。
　　（二）广西科协学会部牵头组织评审，确定项目承担单位并在广西科协网进行公示、公布。
　　（三）项目经费在承担单位签订广西科协项目合同书后，一次性拨付。
　　（四）项目承担单位须按合同要求完成任务，原则上不能更改申报内容，如遇不可抗因素导致无法开展活动或需变更相关内容的，应提前向广西科协学会部提交变更申请书，写明原因。对不按要求或效果较差的实施单位，广西科协将追回相关拨款。
　　六、遴选原则
　　（一）支持原则：榜样示范、辐射带动、择优支持、追踪问效。
　　（二）评选原则：公开申请、科学评审、扶优助强、突出特点。
　　附件: 1.2018年度广西科协“提质增效”项目
　　　　　2.广西科协“提质增效”项目决算表
　　　　　3.广西科协培训费管理办法、广西科协会议费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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